
 
 
 
 

徐
秘
書
長
小
鳳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
李
行
政
佳
倩 

 
 
 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

林
業
務
泓
褚 

 
 
 
 

張
監
事
維
安 
 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
陳
監
事
月
霞 

 
 
 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

呂
主
任
委
員
宗
麟 

 
 
 
 

羅
委
員
經
貴(

出
版
委
員
會)
 
 
 
   

 
 

何
專
員
秀
玲(

大
陸
發
展
委
員
會)

 
 
 
 

楊
組
長
志
和(

中
正
大
學
圖
書
館)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
  
 
 
 

黃
常
務
理
事
鴻
珠 

 
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
林
理
事
文
睿 

 
 
 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

楊
常
務
監
事
維
邦 

 
 
 
 

 
 
 
 

劉
主
任
委
員
漢
榆(

東
部
分
區
委
員
會)
林
委
員
淑
玲(

財
務
委
員
會)

 
 
 
   

 
 

林
副
館
長
光
美(

北
部
分
區
委
員
會)

 
 
  
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
 

黃
會
計
錦
秋 

 

請
假
人
員
： 

列
席
人
員
： 

出
席
人
員
： 

主
席
：
顧
理
事
長
敏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紀
錄
：
李
佳
倩
、
林
泓
褚 

地
點
：
立
法
院
第
六
會
議
室(

台
北
市
中
山
南
路
一
號
群
賢
樓
八
樓)
 

時
間
：
九
十
二
年
九
月
十
日(

星
期
三)

上
午
九
點 

王
理
事
玉
卉 

 
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鄭
監
事
恒
雄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

陳
監
事
祈
男 

曾
理
事
淑
賢 

 
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蔡
理
事
清
隆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

劉
理
事
春
銀 

卓
理
事
玉
聰 

 
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林
理
事
呈
潢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

楊
理
事
智
晶 

 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
范
常
務
理
事
豪
英 

 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項 
 

潔
理
事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

景
理
事
祥
祜 

顧
理
事
長
敏 

 
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孟
副
理
事
長
憲
鈺 

 
 
  
 
 
  
 
   

 
 
 

莊
常
務
理
事
芳
榮 

中
華
圖
書
資
訊
館
際
合
作
協
會
第
七
屆
第
四
次
理
監
事
暨
會
務
人
員
聯
席
會
議
紀
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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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會
務
報
告(

徐
秘
書
長
小
鳳)

： 

壹
、
主
席
致
詞
： 

 
 
 
 

審
查
或
討
論
︶
。
申
請
資
料
傳
閱
請
審
查
核
備
。 

 
 
 
 

書
館
︵
正
會
員
︶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台
灣
史
研
究
所
籌
備
處
圖
書
館
︵
正
會
員
︶
、
中
研
院
調
查
研
究
專
題
中
心
︵
須
實
地 

 

二
、 

中
山
大
學
圖
書
館
陳
月
霞
館
長
九
十
二
年
九
月
四
日
來
函
因
卸
任
館
長
，
請
新
任
館
長
羅
夢
娜
教
授
代
理
其
在
本
會
監
事

一
、 

近
期
申
請
入
會
單
位
經
初
審
結
果
如
下
：
行
政
院
衛
生
署
管
制
藥
品
管
理
局
︵
準
會
員
︶
、
敏
惠
醫
護
管
理
專
科
學
校
圖 

 
 
  

 
 
 
  

舉
行
，
會
議
紀
錄
已
刊
於
本
會
通
訊
第
二
十
六
期
。 

七
、 

國
會
圖
書
館
將
於
九
月
十
七
日
舉
行
﹁
台
灣
經
濟
對
大
陸
經
濟
發
展
的
挑
戰
﹂
專
題
講
演
會
，
歡
迎
大
家
報
名
參
加
。

另
去
年
本
會
舉
辦
的
三
場
﹁
知
識
管
理
﹂
研
討
會
，
出
席
踴
躍
、
反
應
良
好
。
本
年
擬
繼
續
舉
辦
之
，
尚
請
支
持
鼓
勵
。 

六
、 

為
提
昇
圖
書
館
與
資
訊
服
務
的
價
值
與
重
要
性
，
本
會
於
本
次
理
監
事
會
後
舉
辦
第
一
次
﹁
高
階
管
理
論
壇
﹂
，
邀
請

文
建
會
張
主
任
秘
書
、
國
科
會
科
資
中
心
孟
主
任
、
國
家
圖
書
館
莊
館
長
，
分
別
就
﹁
公
共
圖
書
館
與
文
化
發
展
﹂
、

﹁
科
技
政
策
與
國
家
發
展
﹂
、
以
及
﹁
圖
書
館
事
業
近
期
的
展
望
﹂
發
表
重
要
觀
點
與
看
法
，
並
請
中
華
民
國
領
袖
協

會
張
曼
琳
會
長
，
就
﹁
領
導
者
的
特
質
﹂
作
一
簡
介
。 

五
、 

香
港
圖
書
館
界
希
望
與
本
會
合
作
，
舉
辦
專
題
討
論
會
。
本
會
推
舉
副
理
事
長
孟
憲
鈺
主
任
代
表
主
講
。
地
點
在
香
港
，

日
期
由
香
港
方
面
協
調
決
定
。 

四
、 

本
年

I
F
LA

會
議
在
德
國
柏
林
舉
行
，
首
次
以
﹁
世
界
圖
書
館
暨
資
訊
大
會
﹂
的
名
稱
行
之
，
為
館
際
合
作
與
交
流
的

世
界
性
平
台
。
建
議
本
會
各
單
位
多
多
參
與
。
此
次
會
議
本
人
獲
推
選
為
國
會
圖
書
館
推
舉
的
常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。 

三
、 

第
五
屆
兩
岸
圖
書
館
資
訊
交
流
活
動
，
輪
由
我
方
主
辦
，
洽
請
擔
任
本
協
會
兩
岸
交
流
委
員
會
的
逢
甲
大
學
圖
書
館
，

負
責
相
關
事
宜
，
並
於
本
次
聯
席
會
議
提
出
報
告
。 

二
、 
美
國
國
會
圖
書
館J

o
h
n
 W.

 K
lug

e

中
心
每
年
有
十
二
名
學
術
研
究
工
作
的
研
究
獎
金
，
獎
學
金
每
月
三
千
五
百
元
美

金
。
凡
本
會
會
員
單
位
有
符
合
該
項
申
請
資
格
者
，
本
會
願
協
助
推
薦
。 

一
、 

本
次
會
議
是
本
屆
的
第
四
次
理
、
監
事
聯
席
會
議
，
上
次
會
議
因
為S

A
R
S

之
故
，
採
用
﹁
網
路
通
訊
會
議
﹂
的
形
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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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9
2

︶
館
合
基
字
第0

0
5

號
函
請
本
會
提
供
十
五
位
理
事
之
身
份
證
影
本
。 

 
 
 
  
 
 (

一)

、
九
月
四
、
五
日
在
成
大
舉
辦
﹁C

O
N
C
E
RT
 

九
十
二
年
度
下
半
年
推
廣
訓
練
課
程
﹂
。 

 
 
 
 

︻
決
議
︼
：
一
、
同
意
入
會
審
查
結
果
。
﹁
中
研
院
調
查
研
究
專
題
中
心
﹂
實
地
審
查
委
請
劉
理
事
春
銀
辦
理
。 

 
 
 
 

七
、
依
據
來
函
更
新
會
員
單
位
之
地
址
、
電
話
、
負
責
人
、
連
絡
人
，
補
發
閱
覽
證
及
常
年
會
費
收
據
等
事
宜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二
、
﹁
資
產
負
債
表
﹂
之
應
付
款
係
房
屋
長
期
貸
款
，
下
次
報
告
請
說
明
每
月
攤
還
數
。 

 
 
 
 

六
、
本
會
於
九
十
二
年
六
月
二
十
四
日
辦
理
財
團
法
人
中
華
圖
書
資
訊
館
際
合
作
研
究
發
展
基
金
會
九
十
二
年
六
月
十
九
日 

 
 

 
 
 
 

一
、
南
部
分
區
委
員
會(

陳
主
任
委
員
祁
男)

： 

 
 
 
 

五
、
本
會
謝
雅
卿
小
姐
於
九
月
五
日
離
職
。 

 
 
 
 

八
、
辦
理
本
會
檔
案
資
料
整
理
及
掃
描
儲
存
。 

 
 
 
 

三
、
九
十
二
年
六
月
二
十
七
日
致
送
本
會
委
員
會
主
任
委
員
及
委
員
聘
書
一
三
八
位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三
、
洽
悉
備
查
。 

 

肆
、
各
委
員
會
報
告
： 

參
、
財
務
報
告(

李
出
納
佳
倩)

： 

 
 
 
 

位
，
九
十
二
年
未
繳
者
三
十
七
個
單
位
。 

 
 
 
  
 
   

中
山
大
學
舉
辦
研
討
會
，
主
題
：
圖
書
館
與
網
路
學
習
。 

 
 
 
(

二)

、
預
定
十
一
月
上
旬
在
成
大
舉
辦
研
討
會
及
業
務
交
流
，
主
題
：
圖
書
館
服
務
行
銷
及
衝
突
管
理
；
十
一
月
下
旬
在 

︻
決
議
︼
：
一
、
考
量
使
用
銀
行
存
款
或
動
支
基
金
償
還
部
份
房
屋
貸
款
。 

一
、 

請
見
本
會
﹁
收
支
月
報
表
﹂
，
截
至
九
十
二
年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本
年
度
收
入
壹
佰
伍
拾
捌
萬
肆
仟
零
伍
拾
柒
元
，
支
出
捌

拾
壹
萬
柒
仟
零
壹
拾
參
元
。
﹁
資
產
負
債
表
﹂
應
付
款
貳
佰
貳
拾
貳
萬
捌
仟
玖
佰
玖
拾
陸
元
為
房
屋
貸
款
費
用
。 

四
、
九
十
二
年
八
月
十
八
日
發
函
催
繳
會
費
單
位
共
六
十
個
單
位
，
截
至
八
月
底
尚
有
未
繳
九
十
一
、
九
十
二
年
度
者
十
個
單 

 
之
職
，
依
據
章
程
及
人
民
團
體
選
舉
罷
免
辦
法
，
應
由
國
立
中
正
大
學
圖
書
館
游
寶
達
館
長
遞
補
監
事 

。 

二
、
游
寶
達
館
長
遞
補
監
事
，
聘
請
羅
夢
娜
館
長
為
南
部
分
區
委
員
會
委
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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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二)

、
﹁
兩
岸
經
貿
資
料
庫
的
發
展
趨
勢
與
共
用
策
落
﹂
。 

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校
十
六
所
共
計
八
十
六
所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
止
，
計
二
年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
作
及
寄
發
借
書
證
，
並
同
時
提
供
各
校
借
書
證
條
碼
號
，
卡
片
使
用
期
限
為
即
日
起
至
二0

0

五
年
七
月
三
十
一
日 

 

 
 
 
  
 
 (

一)

、
本
年
度
與
各
委
員
採
用
電
子
郵
件
型
式
之
電
子
會
議
進
行
討
論
，
經
多
數
委
員
同
意
後
，
始
開
始
製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二
、
研
討
會
主
題
：
﹁
數
位
時
代
海
峽
兩
岸
產
業
財
經
資
訊
的
管
理
交
流
﹂
。 

 
 
 
 

二
、
第
五
屆
海
峽
兩
岸
資
訊
研
討
會
籌
備
事
宜
，
討
論
案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
３
、
待
加
入
協
會
會
員
後
再
予
加
入
者
：
致
遠
管
理
學
院
、
台
灣
戲
曲
專
科
學
校
、
台
南
護
理
專
科
學
校
尚
未
加
入
﹁
中 

 
 
 
 

二
、
技
專
院
校
圖
書
委
員
會(

楊
主
任
委
員
智
晶)

： 

 
 
 
  
 
   

 

１
、
本
年
度
自
九
十
二
年
八
月
一
日
起
，
計
有
清
雲
技
術
學
院
、
正
修
技
術
學
院
改
制
為
科
技
大
學
，
會
員
權
益
不 

 
 
 

 
 
 
  
 
 (

二)

、
合
作
學
校
異
動
：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
研
討
會
子
題
：(

一)

、
﹁
兩
岸
產
業
資
訊
與
決
策
資
訊
研
究
的
管
理
與
交
流 

﹂ 

。 
 
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華
圖
書
資
訊
館
際
合
作
協
會
﹂
會
員
。
本
年
度
技
專
院
校
會
員
為
大
學
十
七
所
，
技
術
學
院
五
十
三
所
，
專
科
學 

 
 
 

伍
、
討
論
提
案
： 

 
 
 
  
 

２
、
退
出
合
作
之
學
校
：
宜
蘭
技
術
學
院
改
制
為
宜
蘭
大
學
、
聯
合
技
術
學
院
改
制
為
聯
合
大
學
、
開
南
管
理
學
院
及 

 
 
 
  
 
   

 

慈
濟
大
學
不
屬
技
職
體
系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
三
、
年
會
主
題
為
：
﹁
數
位
時
代
圖
書
館
的
共
享
共
建
及
發
展
策
略
﹂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
二
、
時
間
預
定
於
九
十
三
年
三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地
點
為
逢
甲
大
學
啟
垣
廳
。 

 

︻
決
議
︼
：
一
、
配
合
年
會
舉
辦
研
討
會
時
間
預
定
於
九
十
三
年
廿
六
、
廿
七
日
，
地
點
在
逢
甲
大
學
。 

︻
決
議
︼
：
一
、
本
次
年
會
承
辦
單
位
為
逢
甲
大
學
，
請
組
織
籌
備
委
員
會
。 

一
、
第
七
屆
第
二
次
會
員
大
會
籌
備
事
宜
，
討
論
案
。 

 
 
 
 

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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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
決
議
︼
：
同
意
。 

 
 
 
 

一
、
聘
請
張
鼎
鐘
教
授
為
本
協
會
榮
譽
理
事
長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  

 
 
  
 
(

三)

、
﹁
兩
岸
電
子
資
源
的
共
享
策
略
與
合
作
模
式
﹂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
三
、
請
海
峽
兩
岸
交
流
委
員
會
組
織
籌
備
委
員
會
辦
理
。 

柒
、
散
會
、
參
加
﹁
高
階
管
理
論
壇
﹂
。 

陸
、
臨
時
動
議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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